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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号码

姓名（英文字母）

 

 

【根据检疫法第 12条规定的提问】 

 

 

根据检疫法第 12条，请回答如下提问。 

请在符合的回答处画⭕。 

※ 如不回答或虚假回答，根据检疫法第 36条

规定，处以 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 50万日

元以下罚款。 

  检疫所长 

 

 

■您提供的资料，是否满足以下各项条件 

 

【出国前 72小时以内的检测证明】 

从医疗机构取得的检测证明符合厚生劳动

省规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检测方法，采样

标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接种证明】 

（仅限于已取得并愿意提交的人士） 

       符合外务省及厚生劳动省认定的有效条件，

包括疫苗名称及接种次数。 

 

是 否 

 

■入境时，本人所有或租赁的智能手机上是否

（已）安装厚生劳动省指定的应用程序   

（如回答「否」，职员会询问相关情况。） 

 

是 否 

 

 

 

 

 

 

 

 

 

 

 

 

 

 

 

【誓约书（个人）】 

 

 

厚生劳动大臣 

法务大臣 

 

 

本人保证附件记载事项。 

 

另外，本人理解并承诺以下内容。 

 

・违反本誓约或怀疑违反本誓约时，将导致以

下措施。 

✓自家或住宿设施被厚生劳动省等相关部门 

巡视 

✓姓名和有助于防止感染扩大的相关信息被公

开（如您是外国人，国籍也被公开） 

✓根据检疫法规定被停留 

✓如您是外国人，根据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 

法的规定，在留资格被取消、被强制离境 

 

・关于与本人有关的信息，包括确认本人是否

遵守誓约事项所需的信息，由地方自治体、

住宿设施、出口物品销售点、国税厅等机构

向厚生劳动省等相关部门提供。另外，厚生

劳动省会向出入国在留管理厅、保健所等相

关部门提供信息。 

 

・确认本人时的所需要的信息，包括位置、图

像、声音，会被入境时安装的应用程序收集

并提供给厚生劳动省等相关部门。

根据检疫法第 12 条规定的提问事项及根据检疫法第 16条之 2规定的誓约事项 

（2022年 4月 15 日更新） 



附件 

 

＜誓约书内容＞ 

 

a   入境时本人所出示的，（i）出国前 72 小时以内的检测证明；（ii）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接种证

明，其内容无不实记载。另外，如本人向厚生劳动省入国者健康确认中心申报自主检测的阴性结果

以缩短隔离时间，其内容无不实的记载。 

b   本人按照厚生劳动省检疫所指定的天数，在检疫所确保的住宿设施隔离。此外，前往住宿设施的

移动方式及在住宿设施停留期间，将遵从厚生劳动省的指示。 

c   本人入境后在指定的隔离时间结束之前， 

（i）在向检疫部门提出的提问表上所记述的隔离点或检疫所确保的住宿设施内隔离。此外，因不得

已的理由需要变更隔离场所时，将咨询入国者健康确认中心。 

（ii）不与其他人接触。 

（iii）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非特定多数人利用的电车、巴士、出租车、国内航线的飞机等）。但

入境时检疫检测后 24小时以内移动到自己家或住宿设施时除外。 

(iv) 被保健所要求采取防止感染扩大所必要的措施时，将予以应对。 

d   本人在入境时安装厚生劳动省指定的应用程序，并且 

（i）入境后在指定的隔离时间结束之前，向入国者健康确认中心报告健康状态。 

（ii）入境后，在应用程序上登记隔离场所并收到通知后发送位置信息。 

（iii）在应用程序上收到由入国者健康确认中心发来的联络时，将打开智能手机的照相机进行应

答。 

e   关于遵守誓约的内容，将诚实应对厚生劳动省和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等相关部门的联络和调查。没

有正当理由而不接受、拒绝调查，妨碍、进行虚假报告等，将会违反誓约。 

f   本人入境后在指定的隔离时间结束之前如果有症状出现，将尽快去医疗机构就诊，并且将遵从保

健所等相关部门发出的指示。 

g   本人入境后呈阳性时，将协助保健所的调查。 

h   本人将努力做好防止感染对策（（i）戴口罩，（ii）彻底消毒手指，（iii）避免“3密（密闭、密

集、密接）”） 

 

如不能提交誓约书，您将被要求在检疫所确保的住宿设施隔离，至指定的隔离期满为止。 


